
附件 1

永宁县 2021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细则

根据《永宁县 2021 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特制

定招生工作细则：

一、小学招生

县城及望远地区学校：永宁县户籍儿童实行个人网上登

记，学校核验证件、确认报名的方式进行；外地随迁子女实

行个人网上登记，教体局确认、学校核验证件报名的方式进

行。银川市中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的网址为：www.ycrxbm.cn

（以下简称平台）。

其他地区学校：实行个人网上登记，学校核验证件、确

认报名的方式进行。

（一）招生对象

小学招收 2015 年 8月 31 日前出生的永宁县户籍适龄儿

童及居住在永宁县的外来随迁子女。

（二）学片确定办法

1．永宁县本地户籍

（1）适龄儿童具有永宁县户籍并与自有住房相一致，

户主为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之一，迁户时间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按公示片区就读。根据户籍制度改革、城镇

化进程及人口变化趋势，2021 年户籍条件调整为：适龄儿童



与父母具有永宁县户籍并与自有住房相一致，或适龄儿童在

祖父母（外祖父母）处落户，其父母在永宁县无自有房产并

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实际常住，迁户时间在入学上一年

底前。

（2）集体户，按公示片区就读。

（3）具有永宁县户籍但迁户时间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空挂户（有户无房）、挂靠其他亲属，由教育部门综合

户籍、居住地点、居住类型、居住时间等因素调剂入学。

（4）同一房址三年内已有入学学生的，2021 年不能按

所在片区入学（不含户主和房屋产权未变更的情况），视周

边学校空余学位情况相对就近调剂入学。小学入学自 2021

年起，同一房址入学年限将逐年增加，直至同一房址六年之

内允许一个孩子入学（不含户主和房屋产权未变更的情况）。

2．外来随迁子女

永宁县外来随迁子女，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就近选择

有空余学位的片区内小学入学；片区内没有空余学位的，综

合考虑周边多个学校空余学位情况、居住类型、住所距离、

居住证办理时间等因素，统筹安排就读学校。

（三）入学材料

1.永宁县城镇户籍适龄儿童：户口簿、与户籍一致的房

产材料、免疫接种证明、体检单。儿童与户主关系属于挂靠

其他亲属的，还需提供其父（母）户口及居住材料。



2.永宁县乡镇户籍适龄儿童：提供户口簿、不动产登记

证（或拆迁安置协议、购房合同、租房合同等居住证明材料）、

免疫接种证明、体检单。

3.永宁县外来随迁子女：购房的提供房产材料、免疫接

种证明、体检单、户口簿；租房的提供居住证、免疫接种证

明、体检单、户口簿。

4.其他享受照顾政策的须提供在职单位上级部门的证

明材料。

（四）招生流程

就读公办小学的永宁县户籍适龄儿童及居住在永宁县

的外来随迁子女，于 7 月 5 日至 15 日登录“银川市中小学

入转学服务平台”（www.ycrxbm.cn）填写报名信息。网上报

名登记成功后，按短信通知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资料审核。

永宁县教育体育局将于 8 月 15 日前通知完全符合招生政策

的学生分配结果及报名时间，8 月底前通知调剂入学招生分

配结果及报名时间。

二、初中招生

（一）招生对象

本县小学毕业生；非本县小学毕业但户籍或购房在本县；

外来随迁子女。

1.划片区入学（按照公示片区入学）

（1）适龄学生与父母具有永宁县户籍并与自有住房相



一致，迁户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2）适龄学生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落户，其父母

在永宁县无自有房产并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实际常住，

迁户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3）有直升政策的小学毕业生直升对口初中。

2.调剂安排入学(次序分先后）

（1）完全符合划片入学条件，但参加民办初中电脑派

位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

（2）适龄儿童与父母具有永宁县户籍并与自有住房相

一致，迁户时间晚于规定时间的；

（3）在父母有房情况下，仍将户籍挂靠祖父母（外祖

父母）处的永宁县户籍适龄儿童；

（4）父母购房（含商品房）在永宁县的外来随迁子女；

（5）空挂户、挂靠其他亲属的永宁县户籍适龄儿童；

（6）在永宁县租房的外来随迁子女；

（7）参与民办初中摇号被录取但放弃入学的学生。

（二）学片确定办法

采取小学对口直升及划片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在片区内

未招满学位情况下，由领导小组确定修正片区。

1．对口直升：永宁县部分小学采取毕业生对口直升初

中的办法升学，具体如下：

（1）永宁县银子湖学校小学部、蓝山学校、通桥小学



对口直升银子湖学校；

（2）永宁县李俊小学、王团小学、仁存小学、望洪小

学、新华小学、胜利中心小学、征沙渠小学对口直升第四中

学；

（3）纳家户小学对口直升第三中学；

（4）铁东小学、黄夷小学、武河小学对口直升闽宁中

学；

（5）闽宁镇第二小学、铁西小学、原隆小学、玉海小

学、西滩小学、玉泉营小学、黄羊滩小学对口直升闽宁第二

中学；

2．除对口直升学校外，其余小学的毕业生分配参照初

中片区入学学片确定办法。

3．初中招生执行同一房址三年内入学一个学生政策（不

含户主和房屋产权未变更的情况）。

（三）入学材料

1．县城购房的：户口簿、房产证（不动产证；贷款房

须提供购房合同、贷款合同、贷款凭证和契税发票。二手房

过户手续必须齐全；租房户须提供上一年度水暖电气费、物

业费缴费相关凭证）。

2．外来随迁子女：户口簿、居住证、务工证明（营业

执照）。

3．非永宁县小学毕业生还需提供毕业证或义务教育证



书。

（四）招生流程

1.永宁县辖区小学毕业生由毕业学校统一组织报名，6

月 28 至 30 日完成毕业生信息采集。7 月 5 日至 15 日接学校

通知后登陆平台选择是否参加永宁县公办初中分配。居住在

永宁县的外地小学毕业生，于 7 月 5 日至 15 日登录平台，

选择“非永宁县毕业生”入口，完成注册登记，信息登记完

成后按短信通知时间到指定地点核验证件，视为公办初中报

名成功。

2.永宁县教育体育局将于 8月底前通知完全符合招生入

学条件学生的分配结果及报名时间，8 月底通知调剂入学招

生分配结果及报名时间。

（五）民办学校招生

银川三沙源上游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学校初中部：

具有银川市户籍或银川市学籍的学生，可在 7 月 5 日至 15

日登陆平台选择一所民办学校报名；其他县区（市）民办学

校：银川外国语实验学校初中部、银川市景博学校初中部、

银川市英才学校，具有银川市三区户籍或银川市三区学籍学

生，可在 7 月 5 日至 15 日登录平台选择一所民办学校报名。

银川三沙源上游学校七年级电脑派位录取工作按相关规定

由银川市教育局负责，具体方案、时间另行通知。

三、转学



秋季转学实行个人网上登记、片区学校核验证件的方式

进行，如片区学校无空余学位，由教体局综合空余学位、户

籍、住房、交通情况等因素安排片区外学校就读。

（一）可申请转学的对象

学生在接受义务教育期间，不得随意转学。因在县域内

购房或户籍已迁入居住地的；外来随迁人员在县域内务工，

其子女可以申请转学。已在县域内中小学就读学生原则上不

予转学，如果乡村就读学生因房产或监护人工作发生变动，

可予以办理转学。

（二）所需材料与入学一致

（三）转学流程

家长于 7 月 12 日至 7 月 31 日登陆平台进行报名，并按

短信提示持户口簿、房产证（不动产证；贷款房须提供购房

合同、贷款合同、贷款凭证、契税发票。二手房过户手续必

须齐全）或户口簿、居住证、务工证明（营业执照）原件到

教体局指定地点集中办理转学手续，根据学位情况相对就近

统筹分配。

（四）转学规定

1．中小学校接收转入学生应符合《宁夏中小学生学籍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修订）》关于转学的相关规定。转出、

转入学校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纸质学籍手续的转接。

2．因永宁县部分学校学位紧张，转学学生应服从教体



局统一调配，如不到分配学校就读，将不再重新受理转学申

请。

3．中小学校接收转入学生，不得突破相关班额规定。

4．转学必须按照“一人一籍、人籍一致、籍随人走”

的规定，及时办理学籍转接手续，避免出现人籍分离和空挂

学籍现象。

5．中小学毕业年级第二学期原则上不接收转入学生。

6．转学不得变更就读年级，学校在接收转入学生前，

应严格核查学生的学籍信息，避免通过转学变相留级。

四、本细则由永宁县教育体育局负责解释。


